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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票据保证与贷款保证
的 同 一性与区 别

孟昭稳

在金融活动中，保证人为债务人担保的行为，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为票据的债务人担保和为贷款的债务

人担保，两种担保既 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为使保证人

明确票据担保和贷款担保的责任，依法履行担保 义务，

笔者结合《票据法》和《担保法》的有关条款，就票据保证

与贷款保证的同一性与区别谈以 下认识。

一、票据保证与贷款保证的同一性

1. 保证目的相同。两种保证都是对被保证人的债

务担保。票据保证是保证人为票据的出票人、承兑人、

背书人在票据到期日 支付票据上债务金额的保证。贷

款保证是保证人根据事前约定为借款人到期支付借款

债务的保证。两种保证的目的相同，都是保证债务到期

能足额偿付债权人。
2.保证人的资格相同。两种保证的保证人都必须

是债务以 外的第三人。如《票据法》第 45 条规定，保证人

由汇票债务人以 外的他人担当。《担保法》第4 条也规

定，担保人应为债务人以 外的第三人。
3.都具有从属性。两种保证人与被保证人都负有

同样的义务。如《票据法》第50 条规定，票据到期后，得

不到付款的持票人有权向保证人请求付款，保证人应当

足额付款。《担保法》第 6 条规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
4.都具有连带性。两种保证人都负有保证向债权

人偿付全部债务的责任 （贷款一般保证按 份额的除

外）。如《票据 法》第50 条规定，被保证的汇票，保证人应

当与被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法》第12

条规定，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二、票据保证与贷款保证的区别

1.确立法律行为的形式不同。票据保证属于要式

法律行为，必须依票据法所规定的事项记载于票据上，

才能生效。《票据法》第45 条至 49 条都规定保证要按票

据上记载的事项承担保证责任。贷款保证是一种不需

要式的法律行为，保证范围可由当事人任意约定，可单

独签定保证合同，也可在借款合同上直接签章。

2.保证责任不同。票据保证具有独立性，即使被保

证人的债务因实质上的原因而无效，保证人也要承担票

据责任。《票据法》第6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但是

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 力。”第 14 条也规定：“票据上有伪

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

力”。上述规定说明，在被保证人因无行为能力或其签

章系属伪造等非形式要件上的原因而无效时，保证人的

债务并不能因此而被免除，保证人仍应承担其保证责

任 ，而不得以 被保证人的债务无效 而对持票人提出抗

辩。贷款保证原则上只 有从属性，不具有独立性，若主

债务无效或可撤销，则保证债务也将无效，或可撤销。
如《担保 法》第 5 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

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3. 履行保证责任的程序不同。票据保证的保证人

与被保证人的责任承担无先后顺序之分，债权人可以 不

分先后对其主张权利。如《票据法》第68 条规定：“持票

人可以 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

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贷款保证债权人则必须

先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可以 拒绝债权人的

请求。《担保法》第 17 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

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 法强制

执行仍 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拒绝承担保证责

任。因此，债权人或保证人在确立担保行为时，要选择

好保证方式，依 法维护自身的权力，防止不必要的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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